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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10日前以书面方式发出。

（二）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本次董事会于 2025年 10月 30日上午 9:20

在公司 116会议室召开，会议以现场方式进行表决。

（三）公司实有董事 9人，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 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人数 9人。（其中：委托出席的董事 0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 0人）

（四）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邵长金先生主持。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内容详见2025年10月31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新乡化纤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二）审议《全资子公司新疆天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年产 3万吨生物质纤

维素纤维项目”二期、三期工程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基地合理化布局的需要，确保公司规模优势和市场占有率，稳定公

司在行业中的龙头地位。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天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拟实施 “年产 3

万吨生物质纤维素纤维项目”二期、三期工程。

新疆天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万吨生物质纤维素纤维项目二期工程，建设地

点位于新疆图木舒克市达坂山工业园区。本项目总投资为 39,481 万元。建设内容主要

包括生物质纤维素长丝车间、原液车间、成品仓库、180m 排气塔、冷冻站、配电室、高



压室等其他配套设施。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包括银行贷款方式在内的多种方式进

行项目资金筹措。该项目计划于 2025 年四季度开工建设，计划建设周期 15 个月。

新疆天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万吨生物质纤维素纤维项目三期工程，建设地

点位于新疆图木舒克市达坂山工业园区。年产 3万吨生物质纤维素纤维项目三期工程投

资约为 30,055 万元。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生物质纤维素长丝车间等其他配套设施，该项

目将使用二期项目部分配套设施。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包括银行贷款方式在内的

多种方式进行项目资金筹措。该项目计划于 2026 年一季度开工建设，计划建设周期 15

个月。

“年产 3万吨生物质纤维素纤维项目”二期、三期工程项目产品方案均为生物质纤

维素长丝，年产能各 1万吨。项目工艺技术均采用目前国内外纤维素长丝行业先进工艺，

节能环保效果显著，部分配套设施为两期项目共用。项目设备均拟采用升级型连续纺丝

机，该纺丝系统高效，适用产品规格型号较广,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属目前国内外

最先进智能的纺丝设备。

本项目达产后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 66,712 万元，预计年新增销售利润约 15,600 万

元。项目建成后，公司市场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三）审议《关于调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成员发生变动的情况，为保障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项工作的顺

利开展，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现对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进

行调整，调整后成员情况如下：武龙（主任委员）、赵静、童心，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

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四）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因公司原总工程师谢跃亭先生到达退休年龄原因，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经

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拟聘任刘赤乾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其简历详见附

件。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五）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拟聘任王中军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其简历详见附件。

在审议该议案时，董事王中军先生予以回避。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0月 30日



附件：

刘赤乾先生，1971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公司车间主任、技术

处处长、总经理助理，现任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

票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交易所其它相关规定

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中军先生，1970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鹭集团”）财务部副部长、部长、副总会计师，现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白鹭集团监事、新乡白鹭精纺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其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与除白鹭集团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及交易所其它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